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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华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与 2015 年股票发行相关投资人签署二次补

充协议主要内容的补发说明 

 

 

一、背景说明 

北京华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4 年 12 月 15 日

披露了《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》、《股票发行方案》等，启动公

司第一次股票发行（以下简称“本次股票发行”），并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召

开 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股票发行方案。公司于 2015年 3月 6日披

露了《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》、《国信证券关于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的专项意

见》、《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股票发行之法律意见书》等相关文件，本

次股票发行共计 8,500,000 股。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郭力、北京中海实创投资

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等公司在册股东、新增外部自然人投资者及机构投资者。 

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2016 年 8 月 8 日发布的《公

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（三）》中关于“挂牌公司股票发行认购协议中签订的业绩

承诺及补偿、股份回购、反稀释等特殊条款”的监管要求，公司于 2017 年陆续

与相关投资人签署二次协议以终止公司担保责任或修订违规条款。因协议签署耗

时较长，未进行及时披露，现对相关内容进行补充披露，详见《关于公司与 2015

年股票发行相关投资人签署二次补充协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26）. 

 公司在日后的工作中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工作的管理，提升公司规范化

运作的水平，确保公司信息披露的准确和及时。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，深表

歉意。  

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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